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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英國推動公私夥伴關係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興建及營運公共事業，已具有超過20年之經驗，反觀我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簡稱促參）法自民國89年2月由總統公布實施，陸續建置相關基礎法制及支援環境，自91年底行政院成立行政院促參推動委員會，由上而下主導，促參法乃成為行政院施政重點，各項法令及措施亦亟需配合檢討調整，以利促參之有效及永續推動。英國推動多年的成功經驗及相關做法，可為我國推動促參之學習榜樣；惟兩國國情及法令制度不同，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定義、方式及做法亦有所差異，透過相關文獻藉以釐清相關觀念及異同點，做為我國參採英國經驗之重要參考，讓本國之促參可以更健全，並減少爭議案件之發生。
關鍵詞：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PP、PFI。

二、文獻回顧

2.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立法方式【1】
國際間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立法方式，有採個案立法者（例如英國、美國、日本及香港地區等），亦有採通案立法者（如菲律賓、土耳其及泰國等）。所謂個案立法，係指針對某一項計畫（如香港過港隧道）、某一產業或部門（如交通建設）而制訂法律。通案立法則是對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制訂全面適用之法律，即一體適用於各種產業、部門及建設計畫。通案立法較為符合立法經濟原則，但因涉及層面較廣，如何保持原條文的彈性，以適用於性質不同的計畫或部門，以及如何解決主辦機關權責歸屬等問題，皆須多加考量，而其與其他個別法律所產生之競合及適用先後，亦為必須參考國外經驗經過整合。
2.2 英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2】
    雖然國際上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模式有多種不同的分類，諸如BOT、BOOT、DFBO、DCMF、BOO等名詞不一而足；英國則不論公民營合作的方式為何，一概以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夥關係）或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間投資提案）稱之。
所謂「公私合夥關係」型或「民間投資提案型」公共建設，絕非意味政府向民間借錢來從事公共建設或僅是將國營事業加以民營化而已；PPP/PFI的精神在於結合政府的使命以及民間豐沛的資源、創新能力和專業的管理能力，最佳的益本效益，提供民眾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其方式通常是由民間基於自身商業利益，協助政府規劃興建公共設施，並在完工及營運一段時間之後，將興建設施交還政府，政府則在一定期限內歸還民間投入的資本。
英國推動PPP/PFI的目的在於創造物超所值 (Value for Money, VFM) 的效果，英國PPP/PFI的有關單位亦創造相關機制，為使PPP/PFI達成VFM的目標。另外，在相關的PPP/PFI成功經驗中，可發現其在興建效率、成本控制及服務滿意度上皆有不錯的表現。
2.3 英國推動PPP/PFI的財政效果【3】【4】
英國推動PPP/PFI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實施PPP/PFI可以不必將該資產負債入帳，因而可規避舉債上限的規定。因此就財政的議題上，其關心的議題有二，首先是政府實施PPP/PFI融資方案替代傳統融資方案時，是否可降低政府舉債的需求。第二是政府實施PPP/PFI融資方案，是否較傳統融資方案，更能節省政府的財政支出，因而可將節省下來的資金投資在其他的公共建設。以財務模擬試算來分析，其結果顯示，當一筆固定數量的支出每年由傳統融資移轉到PPP/PFI融資時，那麼公部門淨借款將會隨著時間減少，不過其減少的幅度會逐年縮小，最後可能不會減少，除非有物價膨脹或政府支出成長發生。在使用PPP/PFI融資時，為符合公共投資法則，我們以租稅融通PPP/PFI費用，則實施PPP/PFI計畫對租稅需求的影響，可能一直增加 (例如私部門利率高於公部門利率時) 或一直降低 (例如民間有較大的效率節省或政府執行較無效率時)。
    原則上，實施PPP/PFI引進民間企業參與無自償率公共建設的投資，應可藉由民間企業的效率、技術與資金來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的質與量。並且可舒解政府的財政或舉債壓力，甚至進一步獲得財政上的節省。
三、英國PPP及PFI制度及推動成效

3.1 PPP及PFI制度概述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一種概念，泛指政府與民間之夥伴關係，英國常見的PPP態樣包括(依據PUK之分類)：

1.政府購買服務契約(Contract for Services)：亦即民間融資提案制度（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為英國最廣泛採用的類型，政府依契約內容向特許公司購買服務，特許公司不再向民眾收取費用。
2.特許開發權(Concession)：類似我國的促參特性，政府將某種公共建設的開發權給予特許公司，特許公司向使用者收取服務費用（例如收費橋樑、英法海底隧道等）。
3.公私合營(Joint Venture)：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但由民間主導，政府以貸款、入股、移轉資產、提供輔助設施等方式參與（PUK即為一例；另如軍方戰時的倉儲設施，在和平時期提供民間經營，提高使用率，如遇戰爭則予收回）。
4.投資計畫專案管理(Investment Program Management)
PFI係指案件啟動時所需的資金由民間來籌措的採購方式，其主要特性包括：

1.民間機構包辦設計、興建、融資及營運(DBFO)。
2.特許期長(20-30年)。

3.政府在營運階段每年支付定額費用。

4.具備一定經濟規模(2000萬英鎊以上)。
5.適用範圍包括教育、醫療、獄政、交通運輸、國防、政府辦公廳舍、環保設施、勞工福利、社會福利、住宅等。
6.民間機構以高財務槓桿方式籌措資金，自籌部分約佔10%，其餘90%則向銀行等機構融資。


3.2 英國PFI制度推動過程
為推動英國PFI制度，其相關推動組織亦歷經變革，1993年財政部成立民間融資小組，以委員會的性質運作，1997年則成立正式的單位—PFI小組，負責政策及輔導等事宜，英國的地方政府也在1996年成立半官方組織4Ps公司(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rogramme Limited)，協助地方政府推動PFI專案；財政部於2000年再度將PFI小組調整為政府商業署，專責PFI政策相關事宜，同時成立公私合營的PUK公司，由民間主導，承中央政府所託，辦理PFI政策及制度之研擬、專案輔導等事宜(如表一所示)。PUK公司，於2001年2月成功將51%股權釋出，主要投資人包括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土地及基礎建設開發公司等；政府股權49%，財政部與蘇格蘭政府各佔44.6%及4.4%。目前資本總額為4500萬英鎊，專職人員50名，公司的組織目標為提升PPP專案的執行效率、強化PPP模式的效益、降低PPP專案的開發成本、促進物超所值專案的達成。

PUK公司係由民間主導運作，在定位上並不侷限於顧問工作，而是以站在業主立場思考的開發商自居，除了提供顧問協助外，有時亦會參與投資，故自政府機構開始規劃PPP/PFI企劃案起，PUK即加入成為工作夥伴，舉凡企劃案、申請中央政府補助文件、招標說明書之撰擬及招商活動、議約談判，乃至工程顧問的篩選、聘任等，均與政府機構共同合作，直至簽約完成；若有大型合資案件或新科技開發案件，PUK亦可能應政府機構邀請，參與股本投資，其角色又轉換成為投資合夥人。

關於收費方式，如屬中央或部會的PPP/PFI政策研訂、或經中央政府指定應協助地方政府的4Ps公司辦理的專案，PUK公司均會收取顧問費用；如屬中央部會的PFI專案，則視專案是否順利決標來決定是否收取費用：若案件流標，PUK不予收費，並共同分攤招標過程中衍生的成本，如順利完成簽約，則視案件之計畫規模及複雜度等收取費用。由於PUK公司原本是英國財政部PFI小組中負責專案輔導的單位，該部門已與財政部訂有所謂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這些人員移轉到PUK公司後，依然延續原來的架構協定，因此各部會可以直接委託PUK公司擔任顧問，毋須經過公開招標作業。

至於政府則成立監督委員會，由各部會與地方政府的代表組成，每年集會兩次，主要任務為：代表政府監督PUK的運作符合公義；做為一個媒介以表達各界對於PUK的意見；審核PUK的營運活動，特別是PUK所介入的PPP專案類型；審核PUK的新事業計劃；審核PUK用於選擇輔導專案的方法論。
此外，各級政府PFI案由中央統一控管，以確保各部門落實品質控管。目前英國的做法，每一個地方政府的PFI計畫，必須統由中央的計畫審核小組(亦即英國的Project Review Group，PRG)依已建置的標準指標項目，審查其可行性，可行者才能續辦PFI招標事宜。其審查重點在於政府承擔能力(affordability)，即建立一個虛擬付款模式，以便了解在特許期間，政府每年需投入及可獲得的資金及其來源，檢視未來20年左右須支付的額度、是否有錢支付以及民間營運的能力等。由於地方政府必須仰賴中央補助部分的PFI案定額服務費，所以中央可以把這個機制落實到全國各級政府。

決策高層的魄力與決心是推動PFI最重要的關鍵，例如英國大力推動PFI也是因為它是工黨執政後的重要政策。而目前比較需要克服的事情是公部門能力及能量的限制，因為地方政府一次大多只能做一個案子，無法累積經驗，較難推廣，所以適度集中於中央部會或PUK來辦理，有其必要；至於融資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政府會付錢)，但是私部門的胃納量必須要考慮，避免一次推出太多的PFI案件。

表一    英國PFI推動組織沿革一覽表

	
	導入期
	試行期
	發展期
	成熟期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PFI政策

主管機關
	無專責機構
	財政部

民間融資小組

(Private Finance Panel)
	PFI小組

(PFI Taskforce)
	財政部政府商業署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中央政府

PFI政策推動

輔導單位
	
	
	
	英國公私合營公司

(Partnerships UK)



	地方政府

PFI政策推動

輔導單位
	
	
	4Ps


依據英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政策及推動組織演變過程，可概分為試行、導入、發展及成熟等四個時期，各階段的重點工作及推動機構彙整如表二。
表二    英國PFI制度推動重點及組織彙整表

	
	重點工作
	英國推動民間參與之機構
	組織性質

	導入期

1992-1995
	法令與制度環境建置
	財政部民間融資小組(PFP)
	政府所召集的功能性委員會

	試行期

1996-1998
	專案審核程序與標準

執行項目手冊

專案執行標準程序

標準合約

稅務與會計處理
	財政部PFU審議小組(PRG)
	政府部門

	
	
	各部會PFI工作小組(中央)
	政府部門

	
	
	輔導：4Ps公司(地方)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rogramme Limited)
	半官方組織

	發展期

1999-2001
	執行問題的解決

運去執行經驗的學習

相關法令的修正

評估執行成效
	財政部商業署(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政府組織

	
	
	各部會PFI工作小組(中央)
	政府部門

	
	
	輔導：PUK公司(中央)
	公私合營

	
	
	輔導：4Ps公司(地方)
	半官方組織

	成熟期

2002-
	確保執行目標的達成

持續追蹤與解決執行問題


3.3 英國PFI與國內促參推動成效
雖然英國政府在1992年才正式宣布推動PFI政策，但是自1987年起就已經有幾個零星的案例，依英國財政部官方網站公布的資料，截至2004年底止，已簽約案件657件，資金規模426.348億英鎊。如以前述四個演替階段來看，導入期以前(1987至1995年)，各年度簽約件數大多在個位數，僅1995年才成為兩位數；試行期階段則呈現較大幅度的成長，1996至1997兩年間，分別簽約38及60件；到了發展期(1998-2001年)，每年簽約數都超過80件，進入2002年成熟期之後，簽約數逐年減少。在執行績效方面讓公共支出更有效率、營建生產力獲得提升。【6】
反觀我國促參推動情形，促參法自2000年由總統公布實施，經過2000-2001年的基礎環境建置與宣導期，至2002年始有依促參法成功簽約案件；行政院自2002年底成立行政院促參推動委員會，將促參列為重要施政項目，並於2003年5月將促參做法及可行性分析，落實於中央各部會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及中央對地方政府相關補助的措施中，促參案件簽約數也呈現大幅度的成長，民間投資額度也隨之增加。(詳如表三)
表三 英國與我國民間參與案件簽約數及資金規模彙整表【5】
	年度
	簽約數(件)
	資金規模(百萬£)

	
	英國
	台灣
	英國
	台灣

	1987
	1
	---
	180.0
	

	1988
	0
	--
	0.0
	--

	1989
	0
	--
	0.0
	--

	1990
	2
	--
	336.0
	--

	1991
	2
	--
	6.0
	--

	1992
	5
	--
	518.5
	--

	1993
	1
	--
	1.6
	--

	1994
	2
	--
	10.5
	--

	1995
	11
	--
	667.5
	--

	1996
	38
	--
	1560.1
	--

	1997
	60
	--
	2474.9
	--

	1998
	86
	--
	2758.0
	--

	1999
	99
	--
	2580.4
	--

	2000
	108
	--
	3934.2
	--

	2001
	85
	--
	2210.8
	--

	2002
	70
	49
	7732.5
	117.26 (NTD72.7億元)

	2003
	52
	36
	14854.1
	1007.58 (NTD624.7億元)

	2004
	45
	82
	2809.8
	2107.26 (NTD1306.5億元)

	Total
	667
	
	42634.8
	3232.10 (NTD2003.9億元)


註：1£=62NTD
四、與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比較及正確觀念之建立
4.1 與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比較

PFI與促參本質並不相同，英國PFI案件本質上為政府採購的一種方式，故資金規模即代表政府在營運階段應支付的總額度，並非民間投資的額度；而我國的促參案件統計資料所呈現的數字，則為民間投資額度，並未包含政府投資或補助的額度。

依英國PFI制度的演變階段，其發展期雖然簽約案件數及資金規模均有明顯增加，但為時甚短，僅有3、4年左右，即回趨穩定或減少的狀態；另據NAO表示，英國PFI專案目前大約佔公共投資15%，且其高峰期已過，可以做為我國爾後設定民間投資目標值之參考。

英國PFI專案之適用範圍雖然很廣，但是仍以落實工黨執政理念的案件(亦即：教育、醫療)為主，而我國則較近似組織再造的邏輯，思考「民間能做的，政府就不做」，且因屬民間籌資的性質，故以具有使用收益的案件為優先考量的對象。
表四 英國及台灣民間參與制度比較表

	
	英國（PFI）
	台灣（促參）

	本質
	·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

· 由最適合的一方負擔風險
	· 政府投資建設之一部

· 原則上由民間負擔風險

	法令
	· 需符合EC採購規定

· 部分案件亦個別立法(例如醫院、Croydon地面軌道公車案)
	· 促參法並輔以相關作業手冊(充實中)

· 污水下水道係以報院核定之方案做為政府付費的依據

	範圍
	· 類別及民間參與方式未特別限定

· 目前以執政黨的施政重點—醫療與學校為主
	· 需符合促參法第3條的公共建設類別及第8條的民間參與方式

· 結合組織再造精神，思考由誰來做比較適當，目前以具有對外收益性質者較多(例如觀光、訓練會館等)

	付費者
	· 政府為主
	· 使用者為主

	推動組織
	· 政策：財政部政府商業署

· 執行：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皆可為主辦機關
· 輔導：中央為PUK公司(公私合營公司)；地方為4Ps(半官方組織)
	· 政策：由工程會為主管機關

· 執行：中央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主辦機關
· 輔導：無專業輔導機構，相關個案問題由工程會予以協助或專案輔導，相關訓練亦多由工程會協助辦理

	計畫核定
	· 需先經中央計畫審核小組(由財政部召集其他中央部會共同組成)核定，再由主辦機關執行
	· 未涉及中央預算者，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

· 涉及中央預算者，須報經行政院核定，由行政院交議之機關進行審查(未必為促參主管機關，亦非財政部門)

	辦理程序
	· 依PFI招標程序規定，經過公開資訊建立投資意願(longlist)名單，擇定幾家提出投資意願書(建立shortlist名單)，經評選擇定最優者
	· 政府規劃案件，主辦機關公開招商，就所有投標案件進行審查，評選擇定最優者。

· 民間自提案件，則於通過規劃構想書後，由申請人提出投資計畫書，審查通過後，再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經評選後擇定最優者，對於原提案人得訂定優惠條件


4.2 建立促參正確的觀念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並不代表政府可以不必出資，或者少出錢－以英國來說，民間參與PFI/PPP型公共建設的精髓，在於政府在資金不足的情形下，可以提早擁有公共設施，讓民眾即時享受高品質的公共建設，感覺到政府的德政，並且能在特許期限內，讓公共設施擁有最佳的服務水準與效率。民間企業也可以藉由參加公共工程之機會，賺取合理利潤。有很多人認為政府出資比例高，就不該用民間參與的方式進行公共建設。其實，政府出資比例的高低，並非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核心；更重要的課題是，要如何利用民間的力量提升工程品質的效率、如何建立公民營間的夥伴關係、以及如何釐清與特許公司在期限內的責任歸屬與風險轉移等等。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以讓一塊錢發揮十塊錢的功能，但絕無法期望他做一百塊錢的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確可以提高「錢」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麼它在英國十幾年來如此受歡迎的原因。然而縱使再美妙的計畫其所能提高價值的程度畢竟有限，不可能無限制擴充。近來台灣許多大規模的BOT案件頻頻流標，甚至多次招標，仍乏人問津，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主管機關所能提供的條件與預算，和所期盼達成的目標，落差太大。

五、結論與建議
5.1討論
1..英國PFI專案之適用範圍雖然很廣，但是仍以落實工黨執政理念的案件(亦即：教育、醫療)為主，而我國則較近似組織再造的邏輯，思考「民間能做的，政府就不做」，且因屬民間籌資的性質，故以具有使用收益的案件為優先考量的對象。
2. PFI的成本，不能只看興建費用或融資成本，而是應該以整個公共建設的生命週期，亦即由規劃、施工、營運及管理，來做探討，PFI專案，政府是以營運表現做為付款依據，所以民間會將資產做最好的管理及運用，因此在特許期滿後，這些資產應該都能維持在良好狀態，與過去政府編了興建費卻編不出管維費，造成資產逐年衰敗的情形迥異。故整體而言，PFI案件確實達到「物超所值(並非最省錢)」的成效。
3.基於政府與民間的互利共生，我國促參案件多將風險課由民間承擔之觀念，有再檢視的必要，參考英國的做法，考量由較為合適的一方來負擔風險，並加強風險管理機制的設計。此外，因為政府融資成本較為低廉，英國近來也開始檢討，是否在興建階段借錢給民間機構，鑑於促參案件的融資也是我國促參廠商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如何解決此一困境，值得進一步探究。
4.英國PFI案件的審議統由中央PRG主政，得以就全國角度審視計畫及分配預算，且依推動經驗界定出合宜的經濟規模及指認不適合的案件類型，另按執政理念擇定推動重點，均得以從源頭就篩選出合適的案件，值得參考。

5.2 建議

1.對於公益性較強及興辦成本較高的公共建設，例如文化、社會福利、污水、環境污染防治、電力等，是否可由政府於營運期間購買公共服務？是否涉及相關法令限制？如由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則如何訂定大家都認同的付費條件，特別是難以量化的服務品質標準，均值得深入研析。

2.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隨著政府介入的程度與民間投入的資金人力及未來如何回收等問題之不同，不易以單一法令規範所有的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建議我國可參考英國因地制宜的方式，對於不同民間參與案件訂定特別條例，以利工程之推動。
3. PFI計畫是政府「拜託」民間廠商先幫政府籌措資金，之後在分期攤還，和傳統的工程發包方式比較，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也正因基於公司合夥的特性，在英國PFI公共建設中，公司雙方角色是平等而非上對下的關係。據報載，我國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已同意主辦機關可鬆綁招標條件、接受廠商意見、放寬特許年限、權力及費率等，以提高廠商參與意願。

4.從速建構一套完整推動體系－從英國經驗可以看出，一套完整的推動體系是PPP/PFI成敗的最大關鍵。英國由中央政府各部會到地方機關以至PUK、4Ps等機構，上下交錯縱橫，實已構成一面綿密的聯繫與支援網路，使得政府機關在不斷嘗試錯誤及累積經驗的過程中，厚積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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